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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前言

2020 年 11 月 15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

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随着 RCEP的签署及实施，RCEP协定提出了很多全新、复杂的管理要求，产生了

大量新型业务需求，例如“经核准出口商”、“原产地声明”等业务需求，所以

需要建设经核准出口商管理信息化系统，增加相应功能，以确保 RCEP 协议的顺

利实施和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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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使用须知

系统环境

� 操作系统

Windows 7或 10（32位或 64位操作系统均可）

� 浏览器

Chrome 70 及以上版本

若用户使用windows 7 及以上操作系统（推荐使用Chrome 70及以上版本）

IE 10及以上版本

FireFox 20 及以上版本均兼容，推荐使用最新版本。

v小提示：

建议优先使用 Chrome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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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进入或退出系统

打开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门户网站（如图门户网站），在页面右上角点击

“登录”字样，或直接点击门户网站“业务应用”页签中口岸执法申报（如下图）。

图 门户网站

点击标准版应用下面的“原产地证”，选择“经核准出口商管理信息化系统”，

进入登录界面（如下图）。

图 原产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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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标准版应用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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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经核准出口商管理信息化系

统介绍

功能简介

经核准出口商认定、变更、续展、注销等申请及货物信息提交。

原产地声明开具、查询。

核查互动查询、处理。

出口报关单补录、查询。

版本说明。



“单一窗口”标准版用户手册（经核准出口商管理信息化系统）

7

第五篇 操作说明

第一章经核准出口商

1.1 认定申请

点击“认定申请”菜单进入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申请界面，提示如下图所示。

图 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申请页面提示

若所属企业尚未在海关企业通用资质系统备案，需先前往中国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完成企业通用资质备案的高级认证企业可进入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申请

界面进行认定申请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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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申请页面

第 1步：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申请，该页面分为四大部分的信息，分别为“基

本情况”、“主要出口原产货物情况”、“申请人承诺”和“附件信息”；（若

发现基本情况有误，需到“海关企业通用资质”系统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再次

刷新页面进行查看。）

第 2步：点击“主要出口原产货物情况”中的【新增】按钮，弹出“主要出

口货物信息维护”弹出框（如下图）；

图 主要出口原产货物信息维护

第 3步：填写“主要出口货物信息”和“商品原料及零部件组成情况”，其

中黄色底纹栏目为必填项。填写完成原料及零部件组成情况后，点击【保存】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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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下方列表对应增加一条“商品原料及零部件组成情况”数据（如下图）；

图 主要出口原产货物信息维护-原料及零部件组成情况

第 4步：可对商品原料及零部件组成情况进行新增、保存或删除；

第 5步：主要出口货物信息录入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保存一条货物

信息；

第 6步：重复第 3-5 步，保存两条货物信息（如下图）；

图 主要出口原产货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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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步：勾选申请人承诺；

第 8步：在“附件信息”栏点击【上传】按钮上传相应的电子文档；

第 9步：上传完成后点击【认定提交】按钮发送至海关审核。

删除认定申请单：仅申请单状态为暂存、撤回成功、不予认定的申请单可进

行删除，点击【删除】按钮，确定删除可删除当前的认定申请。

图 删除认定申请单

撤回：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提交之后，若申请单状态为海关接收成功且认定状

态为待认定的申请单可撤回修改。

图 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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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撤回】按钮，确定撤回可提交撤回申请，请在五分钟后重新进入页面

或进行状态刷新，撤回成功后，申请状态刷新为撤回成功，【认定提交】按钮为

可操作状态，即可修改申请单信息后再次提交认定申请。

查看回执：点击【查看回执】按钮，可查看当前企业的回执情况，如下图所

示。

图 查看回执

查看海关文书：点击【查看海关文书】按钮，可预览或下载海关发送的文书

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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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查看海关文书

下载认定申请书：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有效后，点击【下载认定申请书】

按钮，可下载认定申请书。

图 下载认定申请书

刷新状态：点击【刷新状态】按钮，可刷新查看该认定申请的最新状态。

新增认定申请：认定申请经注销或撤销后，认定状态将更改为注销或撤销。

若需要再次申请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申请，可点击【新增】按钮再次发起认定申请，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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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新增认定申请

i小提示：

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经撤销后，不得在 2 年内再次申请认定。若不满 2 年

时点击【新增】按钮，提示如下图所示。

图 撤销后新增提示

1.2 货物信息提交

v小提示：

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有效后，才可进行经核准出口商货物信息的备案操作。

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申请通过后，点击“经核准出口商货物信息”菜单可进入

经核准出口商货物信息页面进行货物信息的备案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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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经核准出口商货物信息

Ø 新增：点击【新增】按钮，将打开新增货物信息弹出框（如下图）。录入货

物信息后点击【确定】按钮，可保存录入的货物信息，状态为暂存待提交。

图 新增货物信息

图 保存货物信息

Ø 删除：仅暂存待提交、海关接收成功状态的经核准出口商货物备案信息可进

行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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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需要删除的经核准出口商货物备案信息后点击【删除】按钮，系统弹出

提示框“是否确认删除该数据？”。若选中数据为暂存待提交的数据，点击确定

后系统将删除被勾选的数据；若勾选数据为海关接收成功的数据，点击确定后被

删除的数据状态更新为删除待提交。

Ø 提交：仅暂存待提交、删除待提交状态的经核准出口商货物备案信息可进行

提交操作。

勾选需要提交的经核准出口商货物备案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系统弹出

提示框“是否确认提交该数据？”。点击确定后，系统将发送货物备案申请或货

物删除申请发送至海关。

Ø 刷新状态：点击【刷新状态】按钮，系统将刷新经核准出口商货物信息，展

示经核准出口商货物备案信息的最新数据状态。

Ø 查询：录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经核准出口商货物备案列表将展

示所有符合条件的货物信息。

Ø 重置：点击【重置】按钮，将清空查询条件。

1.3 信息变更

v小提示：

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有效后，才可进行经核准出口商信息变更的操作。

经核准出口商信息变更功能仅可以变更附件信息，如需变更企业基本情况

信息请前往单一窗口企业资质系统中修改。

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申请通过后，可点击“信息变更”菜单进行信息变更操作

（如下图）。

图 经核准出口商信息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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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变更申请：提交变更申请前，需先对经核准出口商附件信息进行上传或

删除，附件信息修改后，【提交】按钮即可操作。点击【提交】按钮，确认提交

即可向海关海关发送变更申请，等待接收海关的回执信息（无需海关审核）。

在经核准出口商信息变更页面，可以点击【查看回执】按钮查看回执信息，

也可以点击【查看海关文书】按钮，预览或下载海关文书。

1.4 续展申请

v小提示：

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有效后，且在有效期届满 3个月内才可进行经核准出口

商续展申请的操作。

点击“经核准出口商续展申请”菜单进入经核准出口商续展申请页面发起续

展申请，若当前日期距离有效截至日期大于3个月则不可进行续展操作，提示如

下图所示。

图 经核准出口商续展申请提示

若当前日期在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内，则可进入页面进行续展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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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经核准出口商续展申请

Ø 提交续展申请：点击【续展提交】按钮，确认提交即可向海关发送续展申请，

等待海关对续展业务进行审核。

在经核准出口商续展申请页面，可以点击【查看回执】按钮查看回执信息，

也可以点击【查看海关文书】按钮，预览或下载海关文书。

1.5 注销申请

v小提示：

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有效后，才可进行经核准出口商注销申请的操作。

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有效后，点击“注销申请”菜单进入经核准出口商注销申

请页面可发起注销申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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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经核准出口商注销申请

Ø 提交注销申请：需在录入注销原因后点击【注销申请】按钮，确认提交即可

向海关发送注销申请，等待接收海关的回执信息（无需海关审核）。

在经核准出口商注销申请页面，可以点击【查看回执】按钮查看回执信息，

也可以点击【查看海关文书】按钮，预览或下载海关文书。

第二章原产地声明

2.1 原产地声明开具

点击“原产地声明”菜单下的“声明开具”，根据企业自身业务需要选择声

明类型，如图：

图 原产地声明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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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点击声明图标进入界面，若企业未完成经核准出口商认定及对外交换，

则会提示：“请先进行经核准出口商认定，并在海关将你司信息完成对外交换后

再进行原产地声明开具”; 企业需先根据提示进行经核准出口商备案。

图 未进行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提示

2.1.1 RCEP原产地声明

RCEP 声明包含基本信息，发票信息，货物信息

v小提示：

界面中，带有黄色底图的字段为必填项，否则无法打印声明。

图 RCEP 声明界面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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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信息中经核准出口商编号、公司中文名称系统自动从已认定的经核准

出口商信息中获取，反填不允许修改；原产地声明序列号系统自动生成，主体标

识码默认反填当前系统的登录企业信息，不允许修改；出口商默认反填经核准出

口商认定申请模块中的企业英文名称和企业英文地址，开具地点根据经核准出口

商直属海关获取。其他录入字段根据业务需求如实填写。

录入非缔约方信息，勾选第三方发票/非缔约方公司出现非缔约方新增按钮，

页面弹框展示第三方发票/非缔约方公司信息录入界面。

图 RCEP 声明界面非缔约方新增界面

点击【新增】按钮，录入非缔约方公司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公司信息在

第三方发票/非缔约方公司信息列表中显示，在列表中操作列中通过【编辑】、

【删除】按钮对数据修改或删除操作。

发票信息

图 RCEP 声明界面发票信息

点击【新增】按钮，录入发票信息，点击【保存】按钮新增的发票信息在列

表中显示，在列表中操作列中通过【编辑】、【删除】对数据修改或删除操作。

v小提示：

发票信息可录入多条;多条发票中的价格条款值应保存一致；同类声明发

票号只能开具一次。

货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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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RCEP 声明界面货物信息

点击【新增】按钮，录入货物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录入的数据在信息

列表中显示，在列表中操作列中数据进行修改或【删除】、【复制】等操作。

也可通过 Excel 导入功能，进行数据批量导入。

v小提示：

新建货物信息时，需要录入并保存发票信息。货物信息中的发票号只能

使用本次声明中录入的发票信息，不可随意填写。

RCEP 声明打印

点击右上角【声明开具】按钮，声明数据提交并发往海关成功，界面自动跳

转到预览打印界面，企业在打印预览界面打印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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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RCEP 声明打印预览界面

2.1.2 RCEP背对背原产地声明

RCEP 背对背声明包含基本信息，发票信息，货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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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小提示：

界面中，带有黄色底图的字段为必填项，否则无法进行声明提交打印。

图 RCEP 背对背声明

基本信息

在基本信息中经核准出口商编号、公司中文名称系统自动从已认定的经核准

出口商信息中获取，反填不允许修改；原产地声明序列号系统自动生成，主体标

识码默认反填当前系统的登录企业信息，不允许修改；出口商默认反填经核准出

口商认定申请模块中的企业英文名称和企业英文地址，开具地点根据经核准出口

商直属海关获取。其他录入字段根据业务需求如实填写。

录入非缔约方信息，勾选第三方发票/非缔约方公司出现非缔约方新增界面

图 RCEP 背对背声明-非缔约方新增界面

点击【新增】按钮，录入非缔约方公司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公司信息

在第三方发票/非缔约方公司信息列表中显示，在列表中操作列中通过【编辑】、

【删除】对数据修改或删除操作。

发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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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RCEP 背对背声明-发票信息

点击【新增】按钮，录入发票信息，点击【保存】按钮，保存成功的发票信

息在发票信息列表中显示，在列表中操作列中通过【编辑】、【删除】对数据修

改或删除操作。

v小提示：

发票信息可录入多条;多条发票中的价格条款值应保存一致；同类声明发

票号只能开具一次。

货物信息

图 RCEP 背对背声明-货物信息

点击【新增】按钮，录入货物信息，点击【保存】按钮，保存成功的数据在

货物信息列表中显示，在列表中操作列中数据进行修改或删除、复制等操作。

也可通过 Excel 导入功能，进行数据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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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对背声明货物信息需要无证书或声明电子数据;若无证书或声明电子数据，

请在优惠贸易协定原产地申报要素系统录入原始原产地证明电子数据。

v小提示：

新建货物信息时，需要录入并保存发票信息。货物信息中的发票号只能

使用本次声明中录入的发票信息，不可随意填写，货物信息表体数量不

能大于原始进境货物原产地表体信息数量。

RCEP 背对背声明打印

点击右上角【提交】按钮，声明数据提交并发往海关成功，待状态变为有效

后，点击声明开具按钮，系统跳转到预览打印界面，企业在打印预览界面进行打

印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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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RCEP 背对背声明-打印预览

2.1.3 中国-冰岛自贸协定原产地声明

冰岛声明包含基本信息和货物信息。

v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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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中，带有黄色底图的字段为必填项，否则无法打印声明。

图 中国-冰岛自贸声明

基本信息

在基本信息中经核准出口商编号、公司中文名称系统自动从已认定的经核准

出口商信息中获取，反填不允许修改；原产地声明序列号系统自动生成，主体标

识码默认反填当前系统的登录企业信息，不允许修改；出口商默认反填经核准出

口商认定申请模块中的企业英文名称和企业英文地址，开具地点根据经核准出口

商直属海关获取。其他录入字段根据业务需求如实填写。

货物信息

图 中国-冰岛自贸声明货物信息

点击【新增】按钮，录入货物信息，点击【保存】按钮，保存成功的数据在

物信息列表中显示，在列表中操作列中数据进行修改或删除、复制等操作。

中国-冰岛声明打印

必填项信息录入完成后，点击右上角【声明开具】按钮，声明数据提交并发

送海关，系统自动跳转至打印预览界面，企业可自行完成打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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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冰岛自贸声明打印预览

2.1.4 中国-瑞士自贸协定原产地声明

瑞士声明包含基本信息和货物信息。

v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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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中，带有黄色底图的字段为必填项，否则无法打印声明。

图 中国-瑞士自贸声明

基本信息

在基本信息中经核准出口商编号、公司中文名称系统自动从已认定的经核准

出口商信息中获取，反填不允许修改；原产地声明序列号系统自动生成，主体标

识码默认反填当前系统的登录企业信息，不允许修改；出口商默认反填经核准出

口商认定申请模块中的企业英文名称和企业英文地址，开具地点根据经核准出口

商直属海关获取。其他录入字段根据业务需求如实填写。

货物信息

图 中国-瑞士自贸声明货物信息

点击【新增】按钮，录入货物信息，点击【保存】按钮，保存成功的数据在

物信息列表中显示，在列表中操作列中数据进行修改或删除、复制等操作。

也可通过 Excel 导入功能，进行数据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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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传

点击右上角“附件上传”按钮进入随附单证上传界面，点击文本框，选择文

件后点击“上传”按钮系统提示上传成功则附件完成上传操作，否则上传失败，

系统给出相关的错误提示信息，在附件上传界面可对附件信息进行下载及删除操

作。

图 中国-瑞士自贸声明随附单据上传

中国-瑞士声明打印

必填项和附件信息录入完成后，点击右上角声明开具按钮，进行声明打印。

中瑞声明打印需要安装 CLodop 云打印服务，根据提示安装或重新刷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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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未安装控件声明打印提示

控件安装成功，点击【声明开具】按钮，系统自动弹出预览打印界面，点击

【打印】按钮，声明开具成功并数据发送海关，企业在打印预览界面进行打印声

明。

用户根据自身需求可对控件预览界面中的黄色文本框进行拖拽或移动。

图 中国-瑞士自贸声明打印设置

预览

中瑞声明预览按钮仅可预览声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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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瑞士自贸声明预览

2.1.5 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协定原产地声明

中国毛里求斯声明包含基本信息和货物信息。

v小提示：

界面中，带有黄色底图的字段为必填项，否则无法打印声明。

图 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声明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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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信息中经核准出口商编号、公司中文名称系统自动从已认定的经核准

出口商信息中获取，反填不允许修改；原产地声明序列号系统自动生成，主体标

识码默认反填当前系统的登录企业信息，不允许修改；出口商默认反填经核准出

口商认定申请模块中的企业英文名称和企业英文地址，开具地点根据经核准出口

商直属海关获取。其他录入字段根据业务需求如实填写。

货物信息

图 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声明货物信息

点击“新增”按钮，录入货物信息，点击“保存”按钮，保存成功的数据在

货物信息列表中显示，可在列表中操作列中数据进行修改或删除、复制等操作。

也可通过 Excel 导入功能，进行数据批量导入。

附件上传

点击右上角“附件上传”按钮进入随附单证上传界面，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自

行拖拽移动弹出框，点击文本框，选择文件后点击“上传”按钮系统提示上传成

功则附件完成上传操作，否则上传失败，系统给出相关的错误提示信息，在附件

上传界面可对附件信息进行下载及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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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声明随附单据上传

中国-毛里求斯声明打印

必填项和附件信息录入完成后，点击右上角声明开具按钮，进行声明打印。

中毛声明打印需要安装 CLodop 云打印服务，根据提示安装或重新刷新界面。

控件安装成功，点击声明开具按钮，系统自动弹出预览打印界面，用户根据

自身需求可对控件预览界面中的黄色文本框进行拖拽或移动。

点击打印按钮，声明开具成功并数据发送海关，企业在打印预览界面进行打

印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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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声明打印

预览

中毛声明预览按钮仅可预览声明信息。

图 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声明预览



“单一窗口”标准版用户手册（经核准出口商管理信息化系统）

36

2.1.6 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原产地声明

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原产地声明包含基本信息和货物信息。

v小提示：

界面中，带有黄色底图的字段为必填项，否则无法打印声明。

图 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原产地自贸声明

基本信息

在基本信息中经核准出口商编号、公司中文名称系统自动从已认定的经核准

出口商信息中获取，反填不允许修改；原产地声明序列号系统自动生成，主体标

识码默认反填当前系统的登录企业信息，不允许修改；出口商默认反填经核准出

口商认定申请模块中的企业英文名称和企业英文地址，开具地点根据经核准出口

商直属海关获取。其他录入字段根据业务需求如实填写。

货物信息

图 中国-新西兰声明货物信息

点击【新增】按钮，录入货物信息，点击【保存】按钮，保存成功的数据在

物信息列表中显示，在列表中操作列中数据进行修改或删除、复制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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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通过 Excel 导入功能，进行数据批量导入。

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原产地声明打印

必填项和附件信息录入完成后，点击右上角声明开具按钮，进行声明打印。

中新声明打印需要安装 CLodop 云打印服务，根据提示安装或重新刷新界面。

控件安装成功，点击声明开具按钮，系统自动弹出预览打印界面，用户根据

自身需求可对控件预览界面中的黄色文本框进行拖拽或移动。

点击打印按钮，声明开具成功并数据发送海关，企业在打印预览界面进行打

印声明。

图 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原产地声明打印

预览

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原产地声明预览按钮仅可预览声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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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原产地声明预览

2.1.7中国-塞尔维亚自贸协定原产地声明

中国塞尔维亚自贸协定原产地声明包含基本信息和货物信息。

v小提示：

界面中，带有黄色底图的字段为必填项，否则无法打印声明。

图 中国-塞尔维亚自贸协定原产地自贸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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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在基本信息中经核准出口商编号、公司中文名称系统自动从已认定的经核准

出口商信息中获取，反填不允许修改；原产地声明序列号系统自动生成，主体标

识码默认反填当前系统的登录企业信息，不允许修改；出口商默认反填经核准出

口商认定申请模块中的企业英文名称和企业英文地址，开具地点根据经核准出口

商直属海关获取。其他录入字段根据业务需求如实填写。

货物信息

图 中国-塞尔维亚声明货物信息

点击【新增】按钮，录入货物信息，点击【保存】按钮，保存成功的数据在

物信息列表中显示，在列表中操作列中数据进行修改或删除、复制等操作。

也可通过 Excel 导入功能，进行数据批量导入。

附件上传

点击右上角【附件上传】按钮进入随附单证上传界面，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自

行拖拽移动弹出框，点击文本框，选择文件后点击【上传】按钮系统提示上传成

功则附件完成上传操作，否则上传失败，系统给出相关的错误提示信息，在附件

上传界面可对附件信息进行下载及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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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塞尔维亚自贸协定原产地声明随附单据上传

中国-塞尔维亚自贸协定原产地声明打印

必填项和附件信息录入完成后，点击右上角声明开具按钮，进行声明打印。

中塞声明打印需要安装 CLodop 云打印服务，根据提示安装或重新刷新界面。

控件安装成功，点击声明开具按钮，系统自动弹出预览打印界面，用户根据

自身需求可对控件预览界面中的黄色文本框进行拖拽或移动。

点击打印按钮，声明开具成功并数据发送海关，企业在打印预览界面进行打

印声明。

图 中国-塞尔维亚自贸协定原产地声明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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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

中国-塞尔维亚自贸协定原产地声明预览按钮仅可预览声明信息。

图 中国-塞尔维亚自贸协定原产地声明预览

2.1.7 声明复制

声明详情页面，点击【复制】按钮，系统成功，系统提示”复制声明成功，

新声明序列号为[CN202104822B211200009]! 是否自动跳转？”,点击【确定】按

钮，系统自动跳转到复制的声明界面；若复制失败，系统给出相关提示信息。

图 声明复制

2.1.8 声明删除

仅可删除声明状态为暂存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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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声明删除

2.1.9 声明作废

选择需要作废的声明，进入声明详情页面，点击【作废】按钮，系统自动校

验声明状态，除有效状态外，其他状态不允许进行作废操作，【作废】按钮置灰

不允许点击。作废成功，系统提示“作废提交成功“，进入原产地声明查询界面

可查询最新的状态。

图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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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原产地声明查询

图 声明查询

声明查询区：用户通过查询条件，进行单一条件查询或组合查询。

声明展示区：展示符合当前企业查询条件的数据信息。

删除：仅可删除声明状态为暂存的数据。

声明详情查看：点击蓝色“声明序列号”字段，可以查看声明的详细信息。

暂存状态的声明详情界面可以继续修改编辑，其他状态页面置灰，不允许修改。

图 声明详情查看

声明回执内容查看：点击蓝色“声明状态”字段，可以查看回执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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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声明回执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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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核查互动

点击系统左侧“核查互动”菜单，进入核查互动界面（如下图）。系统默认

展示待核查和退回核查状态的核查记录单数据，用户可录入相应查询条件，查询

所需的核查记录单。

图 核查互动

查询：录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核查互动列表将展示所有符合条件的

核查 记录单信息。

重置：点击【重置】按钮，将清空查询条件。

处理

勾选一条待核查或退回核查状态的核查记录单，并点击【处理】按钮，系统

将打开“编辑核查记录单信息”页面。

i小提示:

仅待核查和退回核查状态的核查记录单可进行处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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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编辑核查记录单信息

上传附件

核查记录单中被勾选的电子资料均为必须上传的附件。

用户点击【上传附件】按钮，将打开文件上传弹出框，“是否必传”项标记

为“必传”的为必传项。点击相应文件名称项，选择需要上传的附件后，点击【上

传】按钮可完成上传操作。点击【添加】按钮，可支持上传多个相同的附件类型

文件。同时在核查产品清单模块，若操作栏有“上传附件”按钮，则需进行附件

的上传，操作同上。点击操作栏“附件列表”按钮，可对已上传附件进行查看。

图 附件上传

维护产品成本明细

勾选需要维护的产品项，点击【维护产品成本明细】按钮，进入维护产品成

本明细页面。用户在该界面录入企业产品信息和产品生产明细后，可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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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保存产品信息。

图 产品成本明细

（1）单位产品 FOB 值应不小于单位产品出厂价；

（2）产品生产明细的所有原料原产价值和原料非原产价值之和不能大于单位产

品出厂价；

（3）产品生产明细的所有原料原产价值和原料非原产价值之和不能大于单位产

品 FOB 值；

（4）是否含有进口成分选择“是”时，所有产品生产明细“原料非原产价值”

总值不能为 0；

（5）是否含有进口成分选择“否”时，所有产品生产明细“原料非原产价值”

总值必须为 0；

（6）产品生产明细新增页面中原料单价×单位产品用料=原料原产价值+原料非

原产价值。

提交

上传附件并维护产品成本明细后，用户可点击【提交】按钮，发送该核查记

录单数据。发送成功且海关端接收成功后，核查状态将更新为“核查中”。

查看核查记录单详情：点击需要查看的核查记录编号链接，系统将打开核查

记录单的详情，点击产品预审主键可查看该产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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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核查记录单详情

查看回执

勾选一条需要查看回执的核查记录单，点击【查看回执】按钮，可查看

该核查记录单的回执信息（如下图）。

图 查看回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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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出口报关单补录

报关单号补录

企业可以对签发的出口原产地证书补录已放行或者结关的出口报关单号

码，可选择海关原产地证书、贸促会原产证书补录和原产地声明。

图 报关单号码补录选择界面

选择海关原产地证书，进入补录界面，用户可根据证明类型,出口商代码,

证明创建日期,证明号等单一条件查询或者组合条件查询需要补录的数据，

查询的补录数据均为审核通过的数据。

图 报关单补录列表界面

点击展示列表中操作列下的补录按钮，弹出补录界面，根据当前证明下

的货物是否已经实际出口进行选择是或者否，选择‘是’进行报关单号码补

录，选择‘否’则无需录报关单号码，选择\录入完整，需要点击提交按钮，

补录操作才算完成，若选择了取消按钮，则放弃本次补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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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报关单补录界面

i小提示:

若报关单号为多个，报关单号之间用英文分号分隔。

选择贸促会原产地证书，进入补录界面，用户可根据证明号，协定编号，

证明签发日期等单一条件查询或者组合条件查询需要补录的数据，查询的补

录数据均是审核通过的数据。

图 报关单补录列表界面

贸促会原产地证书补录、原产地声明操作与海关原产地证书补录操作相

同。

补录信息查询

在原产地申报系统界面点击左侧菜单“补录信息查询”，根据查询条件

可以查询筛选证书列表，点击“重置”蓝色按钮可清空查询条件，重新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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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再次查询。

图 报关单补录信息查询界面

在查询界面展示列表下点击“报关单号”列中的“详情”按钮，进入详

情界面。

新增：可对当前证明进行二次补录报关单号。

删除：删除当前证明的补录结果；删除成功的证明可以在补录界面重新

查询补录。

刷新：可刷新展示列表。

图 报关单补录编辑界面

i小提示:

证明补录最终状态为：海关接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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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版本说明

展示每次系统更新内容。

图 版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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